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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           校通字〔2017〕5 号         总第 1394期 

 

 

关于转发《复旦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

等的通知 

 

各院、系、所、中心，各部、处，各单位： 

经 2016 年 11 月 14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复旦
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复旦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

办法》和《复旦大学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办法》转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1. 复旦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

      2. 复旦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

          3. 复旦大学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旦大学办公室 

2017 年 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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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复旦大学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废弃物的安全管理，防止废弃物污

染校园环境，消除安全隐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废弃危险化学品污

染环境防治办法》及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

章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“实验室废弃物”，是指学校各级各类实验室

在教学、科研等过程中产生的有害人体健康、污染环境或存在安全

隐患，列入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

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废弃物及污染物。 

 

第二章  管理体制与职责 

第三条 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学校实验室废弃物处置的管

理工作，其主要职责有： 

（一）实验室废弃物回收点的设置建议和管理。 

（二）实验室废弃物的收集、暂存、转移等。 

（三）与相关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。 

（四）联系有资质的处置单位，办理相关处置手续。 

（五）监督检查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等。 

第四条  各单位是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，须根据

本单位废弃物特点，制订相关废弃物安全管理细则和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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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弃物泄漏的应急预案。 

第五条  各实验室须执行学校和各单位的具体规定，做好实验

室废弃物的安全管理。 

（一）进入实验室开展教学、科研等的各类人员须经过废弃物

收集、处置的相关培训，掌握相关知识和要求。 

（二）须指定专人负责实验室废弃物的管理工作。 

（三）要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，填

写的废弃物“校内转移单”须留存备查。 

第六条  各单位、各实验室应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要求管理实验

室废弃物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弃置废弃物。 

对于违反规定的相关单位和个人，学校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，

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 

 

第三章  废弃物的回收与暂存 

第七条  各实验室应根据实验所产生危险废弃物类别、特性配

置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收集容器或装置。容器不能有破损、损

坏或其它可能引起废弃物泄漏的安全隐患。 

第八条  实验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须进行分类收集，禁止将

易发生化学反应的废弃物混装、固液混装，严禁将危险废弃物与生

活垃圾混放，严禁将实验室废液直接倒入城市污水管网或将实验室

固态废弃物随意丢弃。 

第九条  收集容器或装置应在醒目位置粘贴相应废弃物标签，

详细标明废弃物的名称、主要成分与特性、产生废弃物的单位、经

办人及联系电话等信息。 

第十条  已收集的废弃物应加强安全防护，及时运送到学校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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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废弃物回收点。 

第十一条  特种实验室废弃物（例如剧毒化学品、危险性气体

钢瓶等）应妥善保存于实验室，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联系相关处

置单位上门回收。 

 

第四章  废弃物的转移 

第十二条 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联系环境保护、安监、公

安等行政部门办理废弃物转移备案手续，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

位转移及处理废弃物。 

第十三条  各实验室在转移废弃物到学校指定的回收点或转移

给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联系的上门直接收取废弃物的单位时，须

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办理转移手续。 

 

第五章  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理 

第十四条  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 

（一）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应视具体情况分别处理，确认其

有害物质浓度低于国家安全排放标准后方能直接排入大气；产生有

毒气体的实验应在通风橱中进行，必须有实验废气的吸收或处理装

置，使有害气体被吸收后再通过通风橱排出。 

（二）实验中产生的酸、碱废液必须经中和处理并达到国家安

全排放标准后才能排放，严禁将未经处理的酸、碱废液直接倒入水

池排入下水道。 

（三）未处理的废酸、废碱溶液，实验中产生的有害、有毒废

液应分类收集于专门的废液收集容器中，禁止将易发生化学反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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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液混装在同一收集容器内。含重金属的废液，不论浓度高低，必

须全部回收。收集容器中的废液不应超过容器最大容量的 80%。 

（四）实验室所产生的各类危险化学固态废物，包括：固态、

半固态的化学品和化学废物；原瓶存放的液态化学品；化学品的包

装材料；废弃玻璃器皿；一次性手套、滴管等，应收集在安全牢固

的包装材料（如纸箱、编织袋等）内，确保转运过程中的安全。 

第十五条  实验用麻醉品和管制类药品的处理 

过期的固体药剂、浓度高的废试剂、麻醉品、管制类药品等必

须保持原标签完好、清晰，由原器皿盛装暂存，集中上报后由资产

与实验室管理处联系相关单位统一处理，不得随意掩埋或倒入收集

容器内。 

第十六条  废弃剧毒品应上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，由学校联

系相关单位统一上门回收处理。 

（一）不同种类的剧毒废液，应分别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并做

详细记录，不能将几种剧毒废液混装在一个容器中。 

（二）废弃的剧毒化学品，必须保持原标签完好、清晰，由原

器皿盛装暂存。剧毒化学品的包装材料及空瓶等，应单独收集存放，

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。 

第十七条  实验室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

（一）带有放射性的废弃物必须放入指定的、具有明显标识的

专用容器内封闭保存，并防止泄漏或沾污，存放地点应有效屏蔽防

止外照射；放射性废物的存放应与其他废弃物分开，不可将任何放

射性废物投入非放射性垃圾桶或下水道。 

（二）放射性废物的存储要防止丢失，包装完整且易于存取，

包装上须标明放射性废物的核素名称、活度、其它有害成分以及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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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者和日期。应经常对存放点进行检查和检测，防止泄露事故的发

生。 

（三）放射性废物的处置应报送校辐射防护委员会办公室备案，

及时送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。 

第十八条  实验动物尸体的处理 

（一）动物实验后，不得将动物的尸体或器官随意丢弃或焚烧，

必须存放在单位或学校指定的动物尸体回收冰柜内，统一按国家或

地方相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二）凡产生动物尸体的实验室应做好相关记录，内容包括：

单位、动物名称、数量及属性等。 

第十九条  生物实验废弃物的处理 

（一）参照国家颁布的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进行生物实验废

弃物的管理，根据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有关感染性、病理性、损

伤性、药物性医疗废物的规定进行分类收集，实验室内放置相应类

别的废弃物收集器具。 

（二）收集医疗废物使用的容器或者专用包装袋应当符合《医

疗废物专用包装袋、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》的规定。 

（三）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分类处理，所有感染性材

料必须在实验室内清除污染、高压灭菌灭活，然后转移至学校生物

废弃物回收点。 

（1）涉及感染性高危险废物（含有病原体的培养基、标本和菌

种、毒种保存液等）应当经高压蒸汽灭菌或化学消毒剂灭菌灭活处

理后，再按感染性废物的管理要求收集在黄色医疗废弃物垃圾箱中。 

（2）容易刺伤或割伤人体的损伤性废弃物（注射针头、手术刀

片、载玻片、玻璃安瓿等）必须收集在利器盒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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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实验中使用的过期、淘汰、变质的药品收集在黄色医疗废

弃物垃圾箱中。 

（四）分类收集的医疗废弃物达到专用包装袋或容器的 3/4 时，

应当将专用包装袋或容器严密封口，收集容器外贴标签，注明名称、

主要成分和类别（感染性、病理性、损伤性、药物性）。 

（五）按规定的时间将无破损、无渗漏的医疗废弃物专用包装

袋、利器盒送达学校生物废弃物回收点，由学校统一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 其他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理 

（一）普通钢瓶拟报废时，应上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，由学

校联系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。 

（二）实验室产生的针头、刀片、碎玻璃等容易刺伤或割伤人

体的尖锐废弃物，应收集在利器盒中，参照医疗废弃物中“损伤性废

弃物”处理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学校

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已生效的校内其它相关办法或规定与本办法的内

容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二十二条  其他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